万年县财政局关于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

桌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

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万财购投诉〔2021〕4号
一、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
二、项目名称：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桌椅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明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王府大街63号，法定代表人：朱小红。
被投诉人1：万年县教育体育局，地址：上饶市万年县建业大街。
被投诉人2：江西腾扬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地址：上饶市星河国际3号楼1105。
四、基本情况

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桌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于2021年8月5日发布招标公告，于2021年8月12日发布变更公告，于2021年8月17日开标。江西明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向万年县教育体育局对采购项目提出质疑。万年县教育体育局于2021年8月16日作出《质疑答复函》。江西明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万年县教育体育局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于2021年8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本机关已受理，被投诉人在法定投诉期内已作出书面情况说明，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投诉事项1：本项目检测标准（木材含水率及耐久性）大于国家标准，存在控标行为。

2、投诉事项2：本项目采购需求有详细尺寸可描述，无需进行主观判断，非特殊情况，所以不得要求提供样品。

3、投诉事项3：采购人滥用职权，提高采购标准，要求携带样品，对我司实行差别待遇，增加额外支出。
被投诉人称:
1、投诉事项1答复：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要求采购需求满足或优于国家标准符合《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整个招标过程中也有三家以上满足需求，能充分形成竞争，也不存在控标行为。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政策、采购预算、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

2、投诉事项2答复：《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此投诉内容此前并未依法进行质疑，属于无效投诉。
3、投诉事项3答复：此内容为投诉事项1和投诉事项2的重复内容，上述已回复。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的问题。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实际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本项目采购桌椅用于学生使用，因此技术标准高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符合实际采购需求，且有三家以上供应商满足采购需求，形成了充分竞争，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的问题。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规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此投诉内容此前并未依法进行质疑且和质疑答复无关，属于无效投诉，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的问题。此投诉事项内容为投诉事项1和投诉事项2的重复内容，根据以上投诉事项一和投诉事项二的调查结果，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经本机关研究决定：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年县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万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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